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事项内容信息表
	事项编码
	

	事项分类
	

	事项名称
	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

	实施层级
	区县部门实施

	行使依据
	《天津市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操作程序》（津国土房保[2011]73号）；天津市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管理规定（津政发[2011]8号）

	办理主体
（部门名称）
	东丽区房地产管理局（法定机关）

	受理条件
	由申请人到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提出申请。

申请时需提供以下要件原件及复印件：
1、本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及相关身份证明；
2、家庭户口簿；
3、家庭成员上年收入及家庭财产相关证明材料；
4、住房有关材料（含申请家庭须提供家庭成员户籍地及家庭成员名下他处住房材料）；
5、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租房补贴的家庭，须提供《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；
6、其他特殊情况需提供的相应证明。


	收费依据

和标准
	不收费

	法定期限
	

	承诺期限
	

	办理部门
	东丽房管局住保办

	办理地点
	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19号

	联系电话
	022-84375150

	服务表格
	

	常见问题解答
	略

	监督电话
	022-84375193

	在线办理链接
	略


